室内场所张贴位置
· ‌入口处显眼位置‌：如办公楼大门、各楼层电梯口、楼梯间等人员必经之处。
· ‌室内独立房间显著位置‌：包括办公室、会议室、教室、食堂、公厕、小餐饮店等，应贴于墙面或门框上，‌离地面约150–180厘米‌，确保平视可见‌34。
· ‌公共区域全覆盖‌：电梯内、走廊、楼梯拐角处、等候区等，‌至少各张贴1个标识‌‌46。
· ‌高度要求‌：墙面张贴高度建议为‌1.5–1.8米‌，避免遮挡，保证清晰可见‌7。

标识内容规范（河北亦适用）
· 必须包含‌国际通用禁止吸烟图形‌（含电子烟元素）‌13。
· 标注中英文：“‌禁止吸烟 No Smoking‌”‌13。
· 建议添加：“‌本区域禁止吸烟‌”或“‌您已进入无烟办公楼‌”‌19。
· 应包含‌监督投诉电话：12345‌‌37。
· 烟头朝向、斜杠方向等需符合国家标准，避免使用非规范样式‌3。
特别提醒
· 河北省多地（如三河、石家庄等）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，已明确要求‌室内全面禁烟‌，‌不得设置室内吸烟区‌‌12。
· 若设置室外吸烟区，必须远离人员密集区和必经通道，并设有明确标

